2017年度市直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共性指标评分表
（共40分）
被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类别
	考核内容
	评分项目
	评分依据
	得分

	登记

管理

（20分）
	登记、年度报告公开情况（6分）
	符合法人设立登记条件，未进行法人登记的；未进行2016年度报告信息公开的；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不合格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
	
	
	未按规定时限进行2016年度报告信息公开的、未及时换领证书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填报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年度报告公开信息不规范、不完整、不真实、有涂改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登记事项发生变化，超过3个月未提报变更申请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2分）
	

	
	
	法人事业单位未设立独立账户或未独立建账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登记管理档案保存不完整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《证书》及公章管理使用情况（此项满分5分，出现扣分项不能得满分）
	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丢失或损毁后未及时补办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2分）
	

	
	
	未按要求悬挂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有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行为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擅自加挂牌子或标牌与核准登记的名称不一致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非法刻制、使用印章或单位印章与核准登记的名称不一致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法人事业单位在变更单位名称或办理注销登记后，原印章印迹未按时提交登记管理机关销毁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类别
	考核内容
	评分项目
	评分依据
	得分

	登记

管理

（20分）
	宗旨和业务范围履行情况（4分）
	超出业务范围开展工作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2分）
	

	
	
	未完全履行宗旨和业务范围规定职责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履行职责情况受到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机关经验宣传的
	□是（1分）；□否（0分）
	

	
	信息公开与业务交流情况（3分）
	法人事业单位未进行登记管理信息公开备案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登记管理业务开展不积极、不配合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机关组织的培训、会议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上年度发现问题整改情况（2分）
	未按要求时限上报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报告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
	
	上年度绩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的
	□是（0分）；□否（1分）
	

	社会

评价

（20分）
	公众评价（12分）
	电话访问、网上投票由市统计局、事考办分别组织
	

	
	市直部门和

单位评价（4分）
	由市事考办组织
	

	
	主管部门评价（2分）
	由主管部门组织
	

	
	内部职工评价（1分）
	由主管部门组织
	

	
	个别谈话（1分）
	由考核组、主管部门分别组织
	


共性指标总得分：               考核组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市事考办签字：

注：副县级以上单位登记管理部分由考核组实地考核后评分并填写；科级单位登记管理部分需实地查看的指标（黑体部分），由主管部门打分，于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实地考核结束后报考核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